附件2  

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苏圩样品库部分装修项目综合评分办法
1.评标方法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小组由采购单位人员组建，成员人数为三人以上（含三人）单数，每一投标人的最终得分为参加评审的全部评审人员给其评分的算术平均值。 
资格及商务要求完全符合要求的投标供应商可进入综合评分阶段。
2.报价要求
各供应商的报价需涵盖设施设备及设施设备的安装、调试、检测等全部费用。
分值分配表

	序号
	评分因素
	分值分配

	一
	价格分
	30分

	二
	技术分
	40分

	四
	商务分
	30分

	五
	合计
	100分


三、评分细则表
	序号
	评审内容
	评审标准
	得分

	一、价格分（30分）

	1
	投标报价

（30分）
	投标报价得分=（全部供应商中的最低报价/某供应商投标报价）×30
（1）需根据项目工程量清单，详细列清具体各项报价、采用品牌（格式参看工程量清单）；

（2）仅有报价，未根据工程量清单进行报价的，未列清选用产品品牌的，此项不得分。
	

	二、技术分（40分）

	1
	项目实施及施工组织方案（30分）
	未提供项目实施及施工组织方案的该项不得分
一档（10分）：提交的施工方案合理性、完整性一般，项目实施及施工组织方案、选用的产品品牌仅基本满足项目需求，较为一般；

二档（20分）：交的施工方案较合理、完整，项目实施及施工组织方案、选用的产品品牌仅可满足项目需求；

三档（30分）：施工方案完整、严谨、合理，项目实施及施工组织方案能满足项目需求。选用的产品品牌为知名品牌，且能提供较好的质量保证方案。
	

	2
	技术服务分（10分）
	一档（3分）：服务承诺方案简单。
二档（5分）：服务承诺方案具体、可行，服务措施到位，人员配置不少于4人，能更及时的进行施工。
三档（10分）：服务承诺方案详细、具体，人员资质、应急措施、施工保障等方面内容合理、可操作性强，人员配置不少于6人，有一定技术专业能力。
	

	四、商务分（30分）
	

	1
	企业能力
（12分）
	提供自治区级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得6分；

提供自治区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得6分。
	

	2
	业绩

（18分）
	供应商近5年内开展过装修装饰、改造工程（合同金额50万（含）以上的）相关工作业绩，以项目合同为准。一个项目得3分，满分18分。
	

	五、总分（一+二+三+四）
	


